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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總說明 

  國民教育法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業奉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一

二○○○五二七七一號令修正公布，其第四十四條規定：「學生獎懲原

則、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；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依準則，訂定學生獎懲自治法規。」，中央主管機關

教育部於一百十三年四月三十日訂定發布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

懲準則」，本市爰依前開準則規定擬具「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

生獎懲辦法」，條文共計三十八條，其要點如下：  

一、授權依據。（第一條）  

二、主管機關。（第二條） 

三、本辦法用詞定義。（第三條） 

四、學校管教或懲處學生應審酌個別學生情狀，確保前開措施之合理性

及有效性。（第四條） 

五、教師對學生得採取之一般管教措施，及學務處、輔導室或學校對學

生得採取之特殊管教措施。（第五條至第八條） 

六、學校對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採取之輔導及管教措施。（第九

條） 

七、學校為保護學生身心安全，得採取之懲處要件。（第十條） 

八、學生於授課日之出缺席狀況，不得加以懲處。（第十一條） 

九、學校教職員工，對學校處理獎勵、管教及懲處案件，應配合提供相

關資料及說明。（第十二條） 

十、國民小學應訂定學校學生獎勵管教規定。（第十三條） 

十一、國民小學得採取之獎勵措施。（第十四條） 

十二、國民小學獎勵與管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獎管會）之委員組成、任

期、性別比例及不得同時擔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。（第十

五條） 

十三、獎管會之任務。（第十六條） 

十四、獎管會主席由學務處主任擔任、主席因故不能出席之代理機制及

委員會表決門檻。（第十七條） 

十五、獎勵管教措施處理程序。（第十八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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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獎管會審議之原則。(第十九條) 

十七、管教事件審議決定書格式、應附記不服管教結果救濟方式之教示

內容。（第二十條） 

十八、校長對獎勵管教事件決議有不同意見時，應敘明理由送請獎管會

復議及後續處理機制。（第二十一條） 

十九、國民中學應訂定學校學生獎懲規定。（第二十二條） 

二十、國民中學得採取之獎勵措施及書面懲處措施。（第二十三條及第

二十四條） 

二十一、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獎懲會）之委員組成、任

期、性別比例及不得同時擔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。（第

二十五條） 

二十二、獎懲會之任務。（第二十六條） 

二十三、獎懲會主席由學務處主任擔任、主席因故不能出席之代理機制

及委員會表決門檻。（第二十七條） 

二十四、一般獎懲措施處理程序。（第二十八條） 

二十五、獎懲會審議之原則。（第二十九條） 

二十六、獎懲會審議懲處事件時，得邀請相關人員到場之機制。（第三

十條） 

二十七、管教或懲處事件審議決定書之格式、應附記不服獎懲結果救濟

方式之教示內容。（第三十一條） 

二十八、校長對獎懲會之決議有不同意見時，應敘明理由送請獎懲會復

議及後續處理機制。（第三十二條） 

二十九、國民中學應訂定改過、銷過及懲罰存記相關規定，並輔導受懲

處之學生改過及銷過。（第三十三條） 

三十、獎管會及獎懲會審議獎勵、獎懲事件或管教措施之審議期限。

（第三十四條） 

三十一、獎管會及獎懲會委員之迴避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

十三條之規定。（第三十五條） 

三十二、學校違反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準則或本辦法規定者，主管機關

應透過相關考核機制處理。（第三十六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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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三、本辦法未規定者，準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規

定。(第三十七條) 

三十四、施行日期。（第三十八條） 


